南通市海门区海南中学心理辅导室基建改造项目询价公告
项目概况： 南通市海门区海南中学心理辅导室基建改造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在海门区政府信息公开网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5年6月20日 9点 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28359012]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通市海门区海南中学心理辅导室基建改造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询价
预算金额、最高限价：2.556万元
采购需求：详见附件
合同履行期限：2025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5日。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28359090]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上一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提供承诺函）（格式见招标文件附件）
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见招标文件附件）；
④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提供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
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见招标文件附件）。
三、投标文件构成：
（一）技术文件（1份正本和2份副本，必须包含以下内容并装订成册，密封并加盖公章）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格式见附件，如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无需提供）；
2.投标单位法人与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参加投标是法人委托人的，必须为投标单位正式员工，需提供单位与被授权人的用工合同（开标截止日前的连续六个月，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4.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5.上一年度财务状况报告（公司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6.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纳税凭证及缴纳社保的证明）；
7.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见附件）；
8.投标单位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格式见附件）
（二）商务文件（单独密封并加盖公章）
项目询价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一
	三楼教室内走道部分

	1
	墙面及顶面
	铲除原有立邦乳胶漆至墙体(天面)至粉刷层后，刷墙固、刮腻子二遍后打磨平整、刷立邦乳胶漆二遍，颜色可选,突出温馨，清爽，暖色。垃圾清运出校至城管规定场所。
	100
	平方米

	二
	二楼公共区域部分

	1
	门头
	门头制作，入口根据现场制作门头，LOGO+青少年心理成长指导中心，门头设置须大气，字体色彩须与校园文化融合协调。须提供设计效果图。
	1
	项

	三
	二楼教室内外区域部分

	1
	拆除
	原有非承重隔墙拆除后堆放至学校指定地点、垃圾清运出校至城管规定场所。
	1
	项

	2
	墙面及顶面
	铲除原有立邦乳胶漆至墙体(天面)至粉刷层后，刷墙固、刮腻子二遍后打磨平整、刷立邦乳胶漆二遍，颜色可选,突出温馨，清爽，暖色。垃圾清运出校至城管规定场所。含教室门框加固。
	350
	平方米

	3
	地面部分
	地面环氧彩砂自流平。①基层打磨去除素灰，将裂缝切成V型并进行修补；②将环氧无溶剂底漆按配比充分搅拌，使用刮板采用浸泡式作业反复刮涂，使底漆封闭并渗透到混凝土基层，提高底漆与基层附着力的同时将彩砂零星洒落与底漆表面，增强地面有益摩擦。③彩砂和无溶剂清漆自流平按配比充分搅拌，放入摊铺机。按厚度要求将摊铺厚度设置为3 或5mm、边角用人工穿钉鞋进入压实抹平施工，大面积用抹平机压实抹平使表面平整，形成整体无缝的环氧彩砂层。④待环氧彩砂层固化后，用打磨机将彩砂层进行精细打磨，并清理、除尘，获得良好细腻的彩砂表观效果。⑤用配比好的无溶剂清漆自流平进行灌浆作业，填充彩砂层空隙，达到封闭密实的效果。⑥滚高强度聚氨酯哑光耐磨面漆一道，增强环氧彩砂抗划伤性能，提高视觉平整效果
	100
	平方米

	4
	铝合金隔断
	铝合金隔断规格：10*8cm，壁厚2mm；使用双层中空钢化玻璃厚度≥5mm，带铝合金门锁。
1.玻璃就位：在边框安装好后，先将其槽口干净，槽口内不
得有垃圾或积水，并垫好防振橡胶垫块。
2.用2-3个玻璃吸盘把厚玻璃吸牢，由2-3个手握吸盘同时 抬起玻璃先将玻璃竖着插入上框槽口内， 然后轻轻垂直落下，放入下 框槽口内。如果是吊挂式安装，在将玻璃送入上框时，还应将玻璃放 入夹具中。
3.调整玻璃位置：先将靠墙（或柱）的玻璃推到墙（柱）边，使其插入贴墙的边框槽口内，然后安装中间部位的玻璃。
4.两块厚玻璃之间接缝时应留 2 — 3mm的缝隙或留出与玻璃稳 定器（玻璃肋）厚度相同的缝，为打胶做准备。玻璃下料时应计算留 缝宽度尺寸。
5.嵌缝打胶：玻璃全部就位后，校正平整度、垂直度，同时用
聚苯忆烯泡沫嵌条嵌入槽口内使玻璃与金属槽接合平伏、	紧密，然后
打硅酮结构胶。
6.边框装饰：一般无竖框玻璃隔墙的边框是将边框嵌入墙、柱
面和地面的饰面层中，此时只要精细加工墙、柱面和地面的饰面块材 并在镶贴或安装时与玻璃接好。
	14
	平方米



	特别说明：
     1.投标单位应自行踏勘现场，结合现场实际合理报价；
     2.投标单位对施工中可能存在的所有安全问题负总责；
     3.本工程投标报价为固定总价，含营改增因素、管理费、利润、施工文明措施费、机械进退场费等措施费以及规费税金等全部费用在内。

	
投标单位（盖章）：                    
日  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四、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　2025年6月16 至2025年6月20日
地点：海门教育体育信息网 
[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801][bookmark: _Toc35393632]五、响应文件提交、开启
截止时间： 2025年6月20日 9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南通市海门区海南中学六楼会议室
[bookmark: _Toc28359094][bookmark: _Toc35393803][bookmark: _Toc28359017][bookmark: _Toc35393634]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事项
[bookmark: _GoBack]1.中标者需缴纳履约保证金2000元。
2.支付方法：验收合格履约保证金退还，并支付货款90%，余款经审计并在1年质保期满付清。所有款项均不计息。
3.中标方式：本项目采用总价最低价中标方式。
[bookmark: _Toc28359095][bookmark: _Toc35393636][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35393805]八、评审方法
1.资质审查：依据本询价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投标人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是否齐全、是否满足本次询价采购的要求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进入下一个评审流程。
2.技术参数：未能实质性响应询价文件要求，技术参数存在不可接受的负偏离（投标人必须提供技术偏离表，如有偏离，必须在技术偏离表中注明）者取消报价资格。
3.服务响应：投标人须按询价文件要求，按序详细列出服务响应要求。若评委认为未能响应服务并不能承诺者，取消报价资格。
九、成交原则
采用一次报价方式。按照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询价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如出现两家以上相同的最低报价，则由最低报价者进行二次报价，直到产生最低报价为止。
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bookmark: _Toc35393806][bookmark: _Toc28359019][bookmark: _Toc35393637][bookmark: _Toc28359096]1.采购人信息
名    称：　南通市海门区海南中学
地    址：　海门街道黄海中路928号　 　
项目联系人：   周老师       
电　　 话：　　13485196261  　
特别提醒：请投标供应商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
十一、合同签订
供应商在中标公示期满后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所签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作实质性修改。采购单位不得向供应商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与供应商私下订立背离采购文件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十二、付款方式
验收合格履约保证金退还，并支付货款90%，余款经审计并在1年质保期满付清。所有款项均不计息。


附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
兹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代表我公司参加          （采购项目名称)项目的招标采购活动，全权处理一切与该项目招标有关的事务。其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签名的所有文件负全部责任。
附：授权代表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身份证号码：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粘贴此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诚信承诺书
   
致：           （招标人名称）                 （投标人名称）参与                （项目名称）投标，我单位愿意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提交的投标文件包括资格审查材料均真实可信。证件及有关附件是真实的，绝无提供虚假材料行为。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借资质、挂靠行为。
3.本项目授权代表为本单位正式员工。
4.我单位遵守国家廉政相关规定，无失信、行贿等不良行为。
5.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串标、围标等行为。
6.我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7.如中标，我单位在中标公示结束后3天内领取中标通知书。
8.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并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9.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以及投标文件中承诺的相关事项向招标人提供完整相关证明材料或配合招标人做好相关工作。
10.如中标，我单位保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合同任务，愿意参加海门区教体局对施工单位的年度考核测评，如招标人满意度低、综合评价差，自愿放弃下一年度教体局所有项目投标。
若我单位未能兑现以上承诺，愿意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愿意放弃收回本项目全部投标保证金的权利，愿意被招标人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1-3年，愿意接受招标人和监管部门的其它处罚，并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所引发的一切责任与后果。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上一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承诺函

                         ：
我单位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贵方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我单位       (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有或没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我单位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3日内能提供上一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原件给采购人核查，否则，愿意被视为以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承诺人：（公章）
                           年    月   日








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
我单位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贵方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我单位       (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有或没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承诺人：（公章）

                                                         年    月   日









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
我单位                            （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
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在下划线上如实填写：有或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说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声明人：（公章）
                                                         年    月   日

2

